
 

洛阳市医疗保障局 洛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洛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规范整合 

精神治疗类、麻醉类和血液系统类医疗服务 

价格项目的通知 

 

各县区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委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局机

关相关科室，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，各公立医疗机构： 

根据国家医保局《关于印发〈精神治疗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

立项指南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医保价采函〔2024〕241 号）《关

于印发〈麻醉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

（医保价采函〔2024〕262 号）《关于印发〈血液系统类医疗服

— 1 — 



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医保价采函〔2025〕

26号）和《河南省医疗保障局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

规范整合精神治疗类、麻醉类和血液系统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

知》（豫医保办〔2025〕74 号）要求，现就规范整合我市精神治

疗类、麻醉类和血液系统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取消现行“眼动检查”“局部浸润麻醉”“自体血回收”

等 64 个价格项目；规范整合“心理治疗（个体）”“局部麻醉

费（局部浸润麻醉）”“骨髓采集费”等 35 个精神治疗类、麻

醉类和血液系统类价格项目（见附件）。 

二、对“心理治疗（个体）”等 35 个价格项目制定公立医

疗机构政府指导价。原则上同一价区应保持价格相对平衡，对技

术难度低、服务均质化程度高的价格项目，缩小不同等级医疗机

构间的价格差距，避免基层医疗机构价格过低影响医疗供给。 

三、按照《洛阳市物价局 卫生局转发河南省发展计划委员

会、河南省卫生厅〈关于规范和调整河南省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〉

的通知》（洛市价费〔2001〕68 号）要求，乡级医疗服务价格

以现行县级医疗服务收费项目的价格为基准，综合医疗服务类的

床位费、医技诊疗类的检验、血型与配血、病理检查的医疗服务

价格下浮 10%；临床诊疗类的价格下浮 5%；其他项目按县级医疗

服务价格执行。 

四、各级医疗机构要严格执行规范整合后的医疗服务价格项

目，按照价格政策规定和临床诊疗规范向患者提供服务并收取费

用，认真做好价格公示和政策解读，落实好住院费用清单、明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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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价等相关规定，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五、各县区医保局、市医保服务中心要加强政策学习和宣传，

规范精神治疗类、麻醉类和血液系统类治疗收费。 要加强项目落

地后的跟踪监测，定期分析运行情况以及对医疗费用、 医保基金

的影响，发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，主动防范和控制风险。

六、各级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在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治疗工伤相

关费用时参照本通知执行，工伤保险支付费用时不区分甲、乙类。

本通知自 2026年 3月 10日起执行。医保经办机构和公立医

疗机构要尽快更新医保信息系统和医院管理系统数据，提前做好

各项衔接工作。在执行中如有问题和建议，请及时报市医疗保障

局、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、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附件： 1.洛阳市规范整合精神治疗类、麻醉类和血液系统类

医疗服务价格项目

2.洛阳市取消医疗服务价格项目

洛阳 市 医疗保 障局 洛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洛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6年 3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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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1 

洛
阳
市
规
范
整
合
精
神
治
疗
类
、
麻
醉
类
和
血
液
系
统
类
医
疗
服
务
价
格
项
目

 

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
 

国
家

项

目
编

码
 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
产
出

 
价
格
构
成

 
加
收
项

 
扩
展
项

 
计

价
 

单
位
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
 

计
价

说
明

 

医
保

支
付
政

策
 

市
 

县
 

支
付

 

类
别

 

首
付

 

比
例

 
备

注
 

 
 

 
精

神
治

疗
 使

用
说

明
：
 

1
.
本

类
别

以
精
神

心
理

治
疗

为
重

点
，

按
照

精
神

心
理

治
疗

方
式

设
立

价
格

项
目

。
所

定
价

格
属

于
政

府
指

导
价

，
为

最
高

限
价

，
下

浮
不

限
；

同
时

，
医

疗
机

构
、

医
务

人
员

有
关

创
新

改
良

，
可

以
采

取
“

现
有

项
目

兼
容

”
的

方
式

简
化

处
理

，

无
需

申
报

新
增

医
疗

服
务

价
格

项
目

，
直

接
按

照
对

应
的

项
目

执
行

即
可

。
下

浮
不

限
；

同
时

，
医

疗
机

构
、

医
务

人
员

实

施
治

疗
过

程
中

有
关

创
新

改
良

，
采

取
“

现
有

项
目

兼
容

”
的

方
式

简
化

处
理

，
无

需
申

报
新

增
医

疗
服

务
价

格
项

目
，

直

接
按

照
对
应

的
整
合
项
目
执
行
即
可
。
 

2
.
本

类
别

所
称
的

“
价

格
构

成
”

，
指

项
目

价
格

应
涵

盖
的

各
类

资
源

消
耗

，
用

于
确

定
计

价
单

元
的

边
界

。
所

列
“

设
备

投
入

”
包
括

但
不
限
于
操
作
设
备
、
器
具
及
固
定
资
产
投
入
。
 

3
.
本

类
别

所
称
“

加
收

项
”

，
指

同
一

项
目

以
不

同
方

式
提

供
或

在
不

同
场

景
应

用
时

，
确

有
必

要
制

定
差

异
化

收
费

标
准

而
细

分
的
一

类
子
项
，
包
括
在
原
项
目
价
格
基
础
上
增
加
或
减
少
收
费
的
情
况
，
具

体
的
加

/减
收

标
准
（

加
/
减

收
率

或
加
/

减
收

金
额
）
由
各
地
依
权
限
制
定
；
实
际
应
用
中
，
同
时
涉
及
多
个
加
收
项
的
，
以

项
目

单
价
为

基
础

计
算

相
应

的
加
/
减

收

水
平

后
，
据

实
收
费
。
 

4
.
本

类
别

所
称
“

扩
展

项
”

，
指

同
一

项
目

下
以

不
同

方
式

提
供

或
在

不
同

场
景

应
用

时
，

只
扩

展
价

格
项

目
适

用
范

围
、

不
额

外
加
价

的
一
类
子
项
，
子
项
的
价
格
按
主
项
目

执
行
。
 

5
.
本

类
别

所
称
“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”
，

指
原

则
上

限
于

不
应

或
不

必
要

与
医

疗
服

务
项

目
分

割
的

易
耗

品
，

包
括

但
不

限
于

各
类

消
毒

用
品

、
储

存
用

品
、

清
洁

用
品

、
个

人
防

护
用

品
、

标
签

、
垃

圾
处

理
用

品
、

治
疗

巾
（

单
）

、
棉

球
、

棉

签
、

纱
布

（
垫

）
、

普
通

绷
带

、
固

定
带

、
治

疗
护

理
盘

（
包

）
、

护
（

尿
）

垫
、

中
单

、
牙

垫
、

软
件

（
版

权
、

开
发

、

购
买

）
成

本
等
。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成
本
计
入
项
目
价
格
，
不
另
行
收
费
。
除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以
外

的
可

收
费

耗
材

，

按
照

实
际
采

购
价
格
零
差
率
销
售
。
 

6
.
本

类
别

中
涉
及

“
包

括
…

…
”

“
…

…
等

”
的

，
属

于
开

放
型

表
述

，
所

指
对

象
不

仅
局

限
于

表
述

中
列

明
的

事
项

，
也

包
括

未
列
明

的
同
类
事
项
。
 

7
.本

类
别
所

称
的
“
心
理
治
疗
”
指
线
下
或
运
用
线
上
实
时
视
频
交
互
手
段
实
现

的
治

疗
，

录
音

录
像

等
不

得
按

此
收

费
。
 

8
.本

类
别
所

指
的
团
体
治
疗
人
数
不
得
超
过

15
人
。
 

9
.心

理
治
疗

和
精
神
康
复
治
疗
时
长
低
于
半
小
时
不
得
收
费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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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
 

国
家

项

目
编

码
 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
产
出

 
价
格
构
成

 
加
收
项

 
扩
展
项

 
计

价
 

单
位
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
 

计
价

说
明

 

医
保

支
付
政

策
 

市
 

县
 

支
付

 

类
别

 

首
付

 

比
例

 
备

注
 

1 
D 

01
24
17
0

00
01
00
0

0 

眼
动

检
查
 通

过
检

测
眼

球
运

动

轨
迹

等
，

检
测

患
者

的
感

知
运

动
、

持
续

注
意

、
工

作
记

忆
等

功
能

，
辅

助
诊

断
精

神
疾

病
。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设

备
准
备

、
眼
动

轨

迹
记

录
、

分
析
、

得
出
结

果
等
步
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源

、
设
备

成
本
和

基
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次
 

5
1 

4
2 

 
甲

类
 

 
 

2 
E 

01
31
15
0

00
01
00
0

0 

心
理

治
疗

（
个

体
）
 由

精
神

科
医

师
、

心

理
治

疗
师

针
对

精
神

心
理

障
碍

患
者

的
精

神
心

理
问

题
，

采
取

合
适

的
心

理
干

预
治

疗
技

术
，

改
善

患
者

的
心

理
疾
病

症
状
。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场

所
设
置

、
方
案

制

定
、

沟
通

治
疗
等

步
骤
所

需
的
人

力

资
源

、
设

备
成
本

和
基
本

物
质
资

源

消
耗
。
 

01
每
增
加

10
分
钟
加

20
% 

 
半

小

时
 

9
0 

8
1 

1.
不

与
心

理
咨

询
同

时
收
取

。
 

2.
每

日
治

疗
超

过
9
0
分

钟
按

9
0

分
钟

收
费
 

乙
类
 

0
.
1 

 

3 
E 

01
31
15
0

00
02
00
0

0 

心
理

治
疗

（
家

庭
）
 由

精
神

科
医

师
、

心

理
治

疗
师

针
对

精
神

心
理

障
碍

家
庭

的
精

神
心

理
问

题
，

采
取

合
适

的
心

理
干

预
治

疗
技

术
，

改
善

患
者

家
庭

的
心

理
疾

病
症

状
。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场

所
设
置

、
方
案

制

定
、

沟
通

治
疗
等

步
骤
所

需
的
人

力

资
源

、
设

备
成
本

和
基
本

物
质
资

源

消
耗
。
 

01
每
增
加

20
分
钟
加

收
20
% 

 
小

时
 

18
0 

1
6
2 

1.
不

与
心

理
咨

询
同

时
收
取

。
 

2.
每

日
治

疗
超

过
1
0
0

分
钟

按

1
0
0
分

钟
收
费
 

乙
类
 

0
.
1 

 

4 
E 

01
31
15
0

00
03
00
0

0 

心
理

治
疗

（
团

体
）
 由

精
神

科
医

师
、

心

理
治

疗
师

采
取

一
对

多
或

多
对

多
的

方

式
，

针
对

精
神

心
理

障
碍

患
者

的
精

神
心

理
问

题
，

采
取

合
适

的
心

理
干

预
治

疗
技

术
，

改
善

患
者

的
心

理
疾

病
症
状

。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场

所
设
置

、
方
案

制

定
、

沟
通

治
疗
等

步
骤
所

需
的
人

力

资
源

、
设

备
成
本

和
基
本

物
质
资

源

消
耗
。
 

01
每
增
加

20
分
钟
加

收
20
% 

 
小

时
 

3
6 

3
2 

1.
不

与
心

理
咨

询
同

时
收
取

。
 

2.
每

日
治

疗
超

过
1
2
0

分
钟

按

1
2
0
分

钟
收
费
。

 

乙
类
 

0
.
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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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
 

国
家

项

目
编

码
 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
产
出

 
价
格
构
成

 
加
收
项

 
扩
展
项

 
计

价
 

单
位
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
 

计
价

说
明

 

医
保

支
付
政

策
 

市
 

县
 

支
付

 

类
别

 

首
付

 

比
例

 
备

注
 

5 
E 

01
31
15
0

00
04
00
0

0 

心
理

咨
询
 由

心
理

咨
询

师
、

心

理
治

疗
师

针
对

患
者

的
精

神
心

理
问

题
，

采
取

教
育

、
指

导
、

启
发

等
适

宜
的

咨
询

沟
通

手
段

，
缓

解
患

者
心

理
问
题

。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场

所
设
置

、
方
案

制

定
、

沟
通

咨
询
等

步
骤
所

需
的
人

力
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次
 

8
1 

7
3 

不
与

心
理

治
疗

同
时

收
取
。
 

丙
类
 

 
 

6 
E 

01
31
15
0

00
05
00
0

0 

电
休

克
治

疗
（

EC
T
）
 通

过
电

休
克

设
备

对

患
者

进
行

休
克

治

疗
。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躯

体
及
精

神
状
况

评

估
、
肢
体
及
牙
齿
保
护
、
电
极
安
放
、

电
刺

激
、

生
命
体

征
及
意

识
状
态

观

察
、

治
疗

记
录
等

步
骤
所

需
的
人

力

资
源

、
设

备
成
本

和
基
本

物
质
资

源

消
耗
。
 

 
 

次
 

17
0 

1
5
4 

1.
实

施
多

参
数

监
护

无
抽

搐
电

休
克

治
疗
时

，
可

正
常

收
取

全
身

麻
醉
（
无

插
管
全

麻
）

。
 

2.
非

多
参

数
监

护
无

抽
搐

电
休

克
治

疗
按

2
0
%计

费
。
 

甲
类
 

 
 

7 
E 

01
31
15
0

00
06
00
0

0 

精
神

康
复

治
疗

（
个

人
）
 

通
过

一
对

一
的

形

式
，

由
专

业
的

人
员

对
相

关
精

神
障

碍
的

患
者

进
行

康
复

训

练
，

改
善

其
精

神
状

态
。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能

力
评
估

、
计
划

制

定
、

技
能

训
练
、

行
为
干

预
等
步
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源

、
设
备

成
本
和

基
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01
每
增
加

10
分
钟
加

收
20
% 

 
半

小

时
 

6
0 

5
4 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6
0
分
钟

按
6
0
分

钟
收

费
。
 

甲
类
 

 

用
于

脱

瘾
治

疗

时
不

予

支
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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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
 

国
家

项

目
编

码
 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
产
出

 
价
格
构
成

 
加
收
项

 
扩
展
项

 
计

价
 

单
位
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
 

计
价

说
明

 

医
保

支
付
政

策
 

市
 

县
 

支
付

 

类
别

 

首
付

 

比
例

 
备

注
 

8 
E 

01
31
15
0

00
07
00
0

0 

精
神

康
复

治
疗

（
家

庭
）
 

通
过

一
对

多
的

形

式
，

由
专

业
的

人
员

对
相

关
精

神
障

碍
的

患
者

家
庭

进
行

康
复

训
练

，
改

善
其

精
神

状
态

。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能

力
评
估

、
计
划

制

定
、

技
能

训
练
、

行
为
干

预
等
步
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源

、
设
备

成
本
和

基
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01
每
增
加

10
分
钟
加

收
20
% 

 
半

小

时
 

9
0 

8
1 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9
0
分
钟

按
9
0
分

钟
收

费
。
 

甲
类
 

 
 

9 
E 

01
31
15
0

00
08
00
0

0 

精
神

康
复

治
疗

（
团

体
）
 

通
过

一
对

多
或

多
对

多
的

形
式

，
由

专
业

的
人

员
对

相
关

精
神

障
碍

的
患

者
进

行
康

复
训

练
，

改
善

其
精

神
功

能
状
态

。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能

力
评
估

、
计
划

制

定
、

技
能

训
练
、

行
为
干

预
等
步

骤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源

、
设
备

成
本
和

基
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01
每
增
加

10
分
钟
加

收
20
% 

 
半

小

时
 

2
0 

1
8 

每
日

治
疗

超
过

9
0
分
钟

按
9
0
分

钟
收

费
。
 

甲
类
 

 
 

1
0 

E 

01
31
15
0

00
09
00
0

0 

精
神

科
监

护
 

为
处

于
重

性
精

神
病

急
性

发
作

期
的

患
者

提
供

严
密

监
护

服

务
。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对

精
神
病

患
者
进

行

生
命

体
征

、
认
知

、
情
感

、
意
志

行

为
等

方
面

的
监
护

以
及
采

取
预
防

意

外
事

件
发

生
措
施

等
步
骤

所
需
的

人

力
资

源
、

设
备
成

本
和
基

本
物
质

资
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小
时
 

3 
3 

1.
精

神
科

监
护

不
可

与
精

神
病

人
护

理
同

时
收

取
。
 

2.
重

性
精

神
病

急
性

发
作

期
患

者
指

出
现
急

性
、

冲
动

、
自

杀
、
伤

人
、
毁
物

及
有
外

走
、
妄

想
、
幻
觉

和
木

僵
等

症
状

的
患

者
。
 

甲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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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
 

国
家

项

目
编

码
 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
产
出

 
价
格
构
成

 
加
收
项

 
扩
展
项

 
计

价
 

单
位
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
 

计
价

说
明

 

医
保

支
付
政

策
 

市
 

县
 

支
付

 

类
别

 

首
付

 

比
例

 
备

注
 

 
 

 
麻

醉
 

使
用

说
明
：
 

1
.本

类
别
以

麻
醉
及
镇
痛
为
重
点
，
按
照
麻
醉
及
镇
痛
方
式
设
立
价
格
项
目
。
所
定

价
格
属

于
政

府
指

导
价

，
为

最
高

限
价

，

下
浮

不
限

；
同

时
，

医
疗

机
构

、
医

务
人

员
实

施
治

疗
过

程
中

有
关

创
新

改
良

，
采

取
“

现
有

项
目

兼
容

”
的

方
式

简
化

处

理
，

无
需
申

报
新
增
医
疗
服
务
价
格
项
目
，
直
接
按
照
对
应
的
整
合
项
目
执
行
即

可
。
 

2
.
本

类
别

所
称
的

“
价

格
构

成
”

，
指

项
目

价
格

应
涵

盖
的

各
类

资
源

消
耗

，
用

于
确

定
计

价
单

元
的

边
界

。
所

列
“

设
备

投
入

”
包
括

但
不
限
于
操
作
设
备
、
器
具
及
固
定
资
产
投
入
。
 

3
.
本

类
别

所
称
“

加
收

项
”

，
指

同
一

项
目

以
不

同
方

式
提

供
或

在
不

同
场

景
应

用
时

，
确

有
必

要
制

定
差

异
化

收
费

标
准

而
细

分
的
一

类
子
项
，
包
括
在
原
项
目
价
格
基
础
上
增
加
或
减
少
收
费
的
情
况
；
实

际
应
用

中
，
同

时
涉
及

多
个

加
收

项
的

，

以
项

目
单
价

为
基
础
计
算
相
应
的
加

/减
收
水
平
后
，
据
实
收
费
。
加
收
项
两
位
编
码
第

1
位
相

同
的
，
视

为
同

一
序

列
，
同

一
序

列
加
收

项
不
得
同
时
收
取
；
不
同
序
列
的
加
收
项
，
例
如
“

01
儿
童
加
收
”
和
“
11

危
重

患
者

加
收

”
可

以
同

时
收
取
。 

4
.
本

类
别

所
称
“

扩
展

项
”

，
指

同
一

项
目

下
以

不
同

方
式

提
供

或
在

不
同

场
景

应
用

时
，

只
扩

展
价

格
项

目
适

用
范

围
、

不
额

外
加
价

的
一
类
子
项
，
子
项
的
价
格
按
主
项
目
执
行
。
 

5
.
本

类
别

所
称
“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”
，

指
原

则
上

限
于

不
应

或
不

必
要

与
医

疗
服

务
项

目
分

割
的

易
耗

品
，

包
括

但
不

限
于

各
类

消
毒

用
品

、
储

存
用

品
、

清
洁

用
品

、
个

人
防

护
用

品
、

标
签

、
垃

圾
处

理
用

品
、

治
疗

巾
（

单
）

、
棉

球
、

棉

签
、

纱
布

（
垫

）
、

治
疗

护
理

盘
（

包
）

、
普

通
注

射
器

、
护

（
尿

）
垫

、
备

皮
工

具
、

面
罩

、
喉

罩
、

二
氧

化
碳

吸
收

剂

（
钙

/钠
石

灰
等
）
、
二
氧
化
碳
测
压
管
、
可
复
用
操
作
器
具
、
软
件
（
版
权
、
开

发
、
购
买
）
成

本
等

。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
耗
成

本
计
入

项
目
价
格
，
不
另
行
收
费
。
除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以
外
的
可
收
费

耗
材

，
按

照
实

际
采

购
价

格
零

差
率

销
售

。 

6
.本

类
别
中

的
各
类
麻
醉
项
目
价
格
构
成
中
包
含
术
中
各
类
监
测
成
本
，
不
得
与

其
他

监
测

项
目

同
时

计
费

。
 

7
.
本

类
别

中
涉
及

“
包

括
…

…
”

“
…

…
等

”
的

，
属

于
开

放
型

表
述

，
所

指
对

象
不

仅
局

限
于

表
述

中
列

明
的

事
项

，
也

包
括

未
列
明

的
同
类
事
项
。
 

8
.计

费
时
间

以
麻
醉
开
始
至
麻
醉
结
束
（
含
麻
醉
恢
复
室
复
苏
阶
段
）
，
以
麻
醉
记

录
为
准

，
麻

醉
恢

复
室

复
苏

时
间

超
过

2

小
时

的
按

2
小
时
计
费
。
 

9
.本

类
别
所

称
的
“
危
重
患
者
”
指
：
AS

A
分
级

4、
5
级
。
 

10
.
本
类

别
所
称
的
“
儿
童
”
，
指

6
周
岁
及
以
下
。
周
岁
的
计
算
方
法
以
法
律
相

关
规
定

为
准

。
 

11
.
进
行

联
合
麻
醉
时
，
主
要
麻
醉
按
全
价
收
取
，
辅
助
麻
醉
按
定
价
的

30
%收

取
，
2
小

时
内

可
以

同
时

收
取

联
合

麻
醉

方

式
费

用
，
2
小
时
后
按
照
主
麻
醉
标
准
收
取
。
 

 
 

 

1
1 

G 

01
33
01
0

00
01
00
0

0 

局
部

麻
醉

费
（

局
部

浸
润

麻

醉
）
 

通
过

对
特

定
部

位
注

射
给

药
，

暂
时

阻
断

神
经

传
导

，
达

到
局

部
麻

醉
效
果

。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核

对
信
息

、
配
制

、

定
位

、
消

毒
、
反

复
穿
刺

、
注
射

、

拔
针

、
按

压
、
监

测
、
观

察
、
处

理

用
物

等
所

需
的
人

力
资
源

和
基
本

物
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次
 

3
6 

3
6 

一
个

手
术

部
位

按
一

次
麻

醉
计

算
 

甲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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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
 

国
家

项

目
编

码
 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
产
出

 
价
格
构
成

 
加
收
项

 
扩
展
项

 
计

价
 

单
位
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
 

计
价

说
明

 

医
保

支
付
政

策
 

市
 

县
 

支
付

 

类
别

 

首
付

 

比
例

 
备

注
 

1
2 

G 

01
33
01
0

00
02
00
0

0 

局
部

麻
醉

费
（

局
部

静
脉

麻

醉
）
 

通
过

对
静

脉
注

射
给

药
，

暂
时

阻
断

神
经

传
导

，
达

到
局

部
麻

醉
效

果
。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核

对
信
息

、
配
制

、

定
位
、
消
毒
、
穿
刺
、
注
射
、
拔
针
、

按
压

、
监

测
、
观

察
、
处

理
用
物

等

所
需

的
人

力
资
源

和
基
本

物
质
资

源

消
耗
。
 

 
 

次
 

9
0 

8
1 

一
个

手
术

部
位

按
一

次
麻

醉
计

算
 

甲
类
 

 
 

1
3 

E 

01
33
01
0

00
03
00
0

0 

局
部

麻
醉

费
（

神
经

阻
滞

麻

醉
）
 

通
过

对
特

定
的

外
周

神
经

根
、

神
经

节
、

神
经

干
、

神
经

丛
或

筋
膜

平
面

注
射

药

物
，

暂
时

阻
断

神
经

传
导

，
达

到
区

域
性

麻
醉

效
果
。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患

者
准
备

、
定
位

、

消
毒
、
穿
刺
、
注
药
、
监
测
、
观
察
、

记
录

、
处

理
用
物

及
必
要

时
置
管
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力

资
源
和

基
本
物

质

资
源
消
耗
。
 

01
 
儿
童

加
收

20
% 

02
 8
0
周

岁
及
以
上

患
者
加
收

20
% 

 
次

 
42

5 
3
8
3 

1
.单

次
以

2
小
时

为
基

础
计
费

，
超

过
2
小
时

每
小
时

加
收

1
5
%
。
 

2.
神

经
阻

滞
针

不
得

单
独
收

费
。
 甲

类
 

 
 

1
4 

E 

01
33
01
0

00
04
00
0

0 

局
部

麻
醉

费
（

椎
管

内
麻

醉
）
 通

过
将

药
物

注
射

到

椎
管

内
，

阻
断

神
经

传
导

，
达

到
麻

醉
效

果
。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患

者
准
备

、
定
位

、

消
毒
、
穿
刺
、
注
药
、
监
测
、
观
察
、

记
录

、
处

理
用
物

及
必
要

时
置
管
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力

资
源
和

基
本
物

质

资
源
消
耗
。
 

01
儿
童
加

收
20
% 

02
 8
0
周

岁
及
以
上

患
者
加
收

20
% 

11
 
腰
麻

硬
膜
外
联

合
阻
滞
加

收
5%
 

 
次

 
51

3 
4
6
2 

1
.单

次
以

2
小
时

为
基

础
计
费

，
超

过
2
小
时

每
小
时

加
收

1
5
%
。
 

2.
阴

道
分

娩
过

程
中

的
镇

痛
应

按
分

娩
镇

痛
收

费
。
 

甲
类
 

 
 

1
5 

G 

01
33
01
0

00
05
00
0

0 

全
身

麻
醉

费
（

无
插

管
全

麻
）
 通

过
药

物
注

入
或

吸

入
气

体
，

作
用

于
中

枢
神

经
系

统
，

达
到

短
暂

且
保

留
自

主
呼

吸
的

全
身

麻
醉

效

果
。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患

者
准
备

、
消
毒

、

静
脉

穿
刺

、
注
药

或
吸
入

、
监
测

、

观
察

、
记

录
、
患

者
复
苏

、
处
理
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的

人
力
资

源
和
基

本
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
 

01
 
儿
童

加
收

20
% 

02
 8
0
周

岁
及
以
上

患
者
加
收

20
% 

 
次

 
36

0 
3
2
4 

 
甲
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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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
 

国
家

项

目
编

码
 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
产
出

 
价
格
构
成

 
加
收
项

 
扩
展
项

 
计

价
 

单
位
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
 

计
价

说
明

 

医
保

支
付
政

策
 

市
 

县
 

支
付

 

类
别

 

首
付

 

比
例

 
备

注
 

1
6 

G 
01
33
01
0

00
06
00
0

0 

全
身

麻
醉

费
（

插
管

或
喉

罩
）
 通

过
将

药
物
（
气
体
）

注
入

或
吸

入
体

内
，

暂
时

抑
制

中
枢

神
经

系
统

，
以

插
管

或
喉

罩
维

持
呼

吸
，

达
到

可
逆

性
神

志
消

失
、

全
身

痛
觉

消
失

、
遗

忘
、

反
射

抑
制

的
全

身
麻

醉
效
果

。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设

备
准
备

、
患
者

准
备

、
静
脉

穿
刺
、

注
药
或

吸
入
、

气
管
插
管
、
机
械
通
气
、
监
测
、
观
察
、

记
录

、
患

者
复
苏

、
处
理

用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的

人
力
资

源
和
基

本
物
质

资
源
消
耗
。
 

01
 
儿
童

加
收

10
% 

02
 8
0
周

岁
及
以
上

患
者
加
收

10
% 

11
 
危
重

患
者
加
收

10
% 

 
次

 
10

48
 

9
4
4 

1
.单

次
以

2
小
时

为
基

础
计
费

，
超

过
2
小
时

每
小
时

加
收

1
5
%
。
 

2.
不

得
与

各
类

气
管

插
管

术
同

时
收

取
。
 

甲
类
 

 
 

1
7 

G 

01
33
01
0

00
07
00
0

0 

全
身

麻
醉

费
（

支
气

管
内

麻

醉
）
 

通
过

将
药
物
（
气
体
）

注
入

或
吸

入
体

内
，

暂
时

抑
制

中
枢

神
经

系
统

，
支

气
管
插
管
，

单
肺

通
气

，
达

到
可

逆
性

神
志

消
失

、
全

身
痛

觉
消
失

、
遗
忘
、

反
射

抑
制

的
全

身
麻

醉
效

果
。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设

备
准
备

、
患
者

准

备
、

静
脉

穿
刺
、

注
药
或

吸
入
、

支

气
管

插
管

或
封
堵

、
机
械

通
气
、

监

测
、

观
察

、
记
录

、
患
者

复
苏
、
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所

需
的
人

力
资
源

和
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01
 
儿
童

加
收

10
% 

02
 8
0
周

岁
及
以
上

患
者
加
收

10
% 

11
 
危
重

患
者
加
收

10
% 

 
次

 
11

00
 

9
9
0 

1
.单

次
以

2
小
时

为
基

础
计
费

，
超

过
2
小
时

每
小
时

加
收

1
5
%
。
 

2.
不

与
各

类
气

管
插

管
术

同
时

收
取

。
 

甲
类
 

 
 

1
8 

G 

01
33
01
0

00
08
00
0

0 

全
身

麻
醉

费
（

深
低

温
停

循
环

麻
醉

）
 

指
通

过
各

类
方

式
，

降
低

患
者

核
心

体

温
，
暂

停
体
外
循
环
，

进
行

手
术
治

疗
。
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设

备
准
备

、
患
者

准

备
、

静
脉

穿
刺
、

注
药
或

吸
入
、

气

管
插
管
、
机
械
通
气
、
监
测
、
观
察
、

记
录

、
患

者
复
苏

、
处
理

用
物
等

步

骤
所

需
的

人
力
资

源
和
基

本
物
质

资

源
消
耗
。
 

01
 
儿
童

加
收

10
% 

02
 8
0
周

岁
及
以
上

患
者
加
收

10
% 

 
次

 
15

37
 
1
3
8
3 

1
.单

次
以

2
小
时

为
基

础
计
费

，
超

过
2
小
时

每
小
时

加
收

1
5
%
。
 

2.
不

与
各

类
气

管
插

管
术

同
时

收
取

。
 

甲
类
 

 
 

1
9 

G 

01
33
01
0

00
09
00
0

0 

麻
醉

监
护

下
镇

静
 

在
麻

醉
监

护
下

通
过

药
物

注
入

使
病

人
处

于
清

醒
镇

静
状

态
，

为
有

创
操

作
或

检
查

创
造

条
件
。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设

备
准
备

、
患
者

准

备
、

注
药

、
监
测

、
观
察

、
记
录
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骤

所
需
的

人
力
资

源
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01
 
儿
童

加
收

20
% 

02
 8
0
周

岁
及
以
上

患
者
加
收

20
% 

 
次

 
8
6 

7
8 

不
与

全
身

麻
醉

费
同

时
收
取

。
 

甲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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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
 

国
家

项

目
编

码
 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
产
出

 
价
格
构
成

 
加
收
项

 
扩
展
项

 
计

价
 

单
位
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
 

计
价

说
明

 

医
保

支
付
政

策
 

市
 

县
 

支
付

 

类
别

 

首
付

 

比
例

 
备

注
 

2
0 

E 
01
33
01
0

00
10
00
0

0 
连

续
镇

痛
 通

过
储

药
装

置
或

输
注

泵
进

行
持

续
镇

痛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注
药
、
观
察
、
记
录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骤

所
需
的

人
力
资
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日
 

4
3 

3
8 

1.
本

项
目

不
含

穿
刺

、
置

管
费

用
。
 

2.
连

续
镇

痛
包

括
但

不
限

于
椎

管
内

镇
痛
、
静
脉

连
续

镇
痛
、
神
经

阻
滞

连
续

镇
痛

等
。
 

甲
类
 

 
 

 
 

 
血

液
系

统
 使

用
说

明
：
 

1
.
本

类
别

以
血
液

系
统

治
疗

为
重

点
，

按
照

治
疗

方
式

的
服

务
产

出
设

立
价

格
项

目
。

所
定

价
格

属
于

政
府

指
导

价
，

为
最

高
限

价
，
下

浮
不
限
；
同
时
，
医
疗
机
构
、
医
务
人
员
有
关
创
新
改
良
，
可
以
采

取
“

现
有

项
目

兼
容

”
的

方
式

简
化

处
理

，
无

需
申

报
新

增
医
疗
服
务
价
格
项
目
，
直
接
按
照
对
应
的
项
目
执
行
即
可
。
 

2
.
本

类
别

所
称
的

“
价

格
构

成
”

，
指

项
目

价
格

应
涵

盖
的

各
类

资
源

消
耗

，
用

于
确

定
计

价
单

元
的

边
界

。
所

列
“

设
备

投
入

”
包
括

但
不
限
于
操
作
设
备
、
器
械
及
固
定
资
产
投
入
。
 

3
.
本

类
别

所
称
的

“
加

收
项

”
，

指
同

一
项

目
以

不
同

方
式

提
供

或
在

不
同

场
景

应
用

时
，

确
有

必
要

制
定

差
异

化
收

费
标

准
而

细
分

的
一

类
子

项
，

包
括

在
原

项
目

价
格

基
础

上
增

加
或

减
少

收
费

的
情

况
，

具
体

的
加

/
减

收
标

准
（

加
/
减

收
率

或
加

/
减

收
金

额
）

由
各

地
依

权
限

制
定

。
实

际
应

用
中

，
同

时
涉

及
多

个
加

收
项

的
，

以
项

目
单

价
为

基
础

计
算

各
项

的
加

/
减

收
水

平
后

，
求
和
得
出
加

/减
收
金
额
。
 

4
.本

类
别
所

称
的
“
扩
展
项
”
，
指
同
一
项
目
下
以
不
同
方
式
提
供
或
在
不
同
场
景

应
用
时

，
只

扩
展

价
格

项
目

适
用

范
围

、
不

额
外

加
价

的
一
类
子
项
，
子
项
的
价
格
按
主
项
目
执
行
。
 

5
.
本

类
别

所
称
“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耗

”
，

指
原

则
上

限
于

不
应

或
不

必
要

与
医

疗
服

务
项

目
分

割
的

易
耗

品
，

包
括

但
不

限
于

各
类
消

毒
用
品
、
储
存
用
品
、
清
洁
用
品
、
个
人
防
护
用
品
、
标
签
、
垃
圾

处
理

用
品

、
腕

带
、
病

历
纸
张

、
冲

洗
液

、
润

滑
剂

、
滑

石
粉

、
一

般
物

理
检

查
器

具
、

治
疗

巾
（

单
）

、
棉

球
、

棉
签

、
纱

布
（

垫
）

、
治

疗
护

理
盘

（
包

）
、

普
通

注
射

器
、

护
（

尿
）

垫
、

中
单

、
冲

洗
工

具
、

备
皮

工
具

、
灌

注
器

、
输

液
贴

、
辅

助
试

剂
及

辅
料

、
包

裹
单

（
袋

）
、

软
件

的
版

权
、

开
发

、
购

买
等

。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成

本
计

入
项

目
价

格
，

不
另

行
收

费
。

除
基

本
物

质
资

源
消

耗
以

外
的

可
收

费
耗
材

，
按
照
实
际
采
购
价
格
零
差
率
销
售
。
 

6
.考

虑
到
免

疫
细
胞
相
关
治
疗
目
前
尚
属
于
临
床
试
验
阶
段
，
待
国
家
卫
生
健
康

主
管

部
门

批
准

开
展

后
增

设
项

目
。
 

7
.本

指
南
中

的
计
价
单
位
“
袋
”
指
单
一
包
装
，
不
涉
及
具
体
毫
升
数
。
 

8
.血

浆
置
换

、
血
浆
吸
附
等
相
关
项
目
按
泌
尿
系
统
类
立
项
指
南
项
目
收
费
。
 

9
.
本

指
南

中
涉
及

“
包

括
…

…
”

“
…

…
等

”
的

，
属

于
开

放
型

表
述

，
所

指
对

象
不

仅
局

限
于

表
述

中
列

明
的

事
项

，
也

包
括

未
列
明

的
同
类
事
项
。
 

10
.
除
按

规
定
为
采
供
血
机
构
代
收
外
，
医
疗
机
构
自
行
开
展
的
医
疗
服
务
不
得
收
取
“
五

、
采

供
血

服
务

价
格

”
项

目
费

用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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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
 

国
家

项

目
编

码
 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
产
出

 
价
格
构
成

 
加
收
项

 
扩
展
项

 
计

价
 

单
位
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
 

计
价

说
明

 

医
保

支
付
政

策
 

市
 

县
 

支
付

 

类
别

 

首
付

 

比
例

 
备

注
 

2
1 

E 

01
31
08
0

00
01
00
0

0 

骨
髓

采
集

费
 

通
过

反
复

多
次

采
集

骨
髓

血
用

于
提

取
干

细
胞
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消
毒
、
定
位
、
穿
刺
、

抽
取

骨
髓

血
、
抗

凝
、
过

滤
、
样

本

留
取

、
封

口
、
称

重
、
处

理
用
物

等

步
骤

所
需

的
人
力

资
源
和

基
本
物

质

资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次
 

15
70
 
1
4
1
0 

“
次

”
指

采
集
量

≤
4
0
0
ml

，
每

增

加
1
0
0
ml

加
收

1
0
%
。
 

乙
类
 

0
.
1 

限
支

付

血
液

系

统
疾

病
 

2
2 

E 

01
31
08
0

00
02
00
0

0 

血
细

胞
单

采
费
 

对
血

液
成

分
（

如
单

个
核

细
胞

、
白
细
胞
、

悬
浮

红
细

胞
、

血
小

板
等

）
进

行
单

采
分

离
，
获

取
/
去
除
目
标

成
分

。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穿

刺
、
抽

血
、
血

细

胞
成

分
去

除
或
分

离
、
回

输
、
处
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需

的
人
力

资
源
、

设

备
运

转
成

本
与

基
本

物
质

资
源

消

耗
。
 

 
 

次
 

15
00
 
1
5
0
0 

1
.“

次
”
指

循
环

量
≤
2
00
0
m
l
，
每

增
加

1
0
0
0
m
l
加

收
10
%
。
 

2
.不

与
“

富
血
小

板
血

浆
制
备

费
”

同
时

收
取
。
 

乙
类
 

0
.
1 

 

2
3 

E 

01
31
08
0

00
03
00
0

0 

自
体

备
血

采
集

费
 

通
过

采
集

备
血

者
一

定
量

的
血

液
，

用
于

备
血

者
本

人
后

续
治

疗
。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审

核
、
材

料
准
备

、

消
毒
、
穿
刺
、
采
血
/收

集
血
、
抗
凝
、

过
滤

、
装

袋
、
称

重
、
保

存
、
处

理

用
物

等
步

骤
所
需

的
人
力

资
源
和

基
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次
 

12
0 

1
2
0 

 
丙

类
 

 
 

2
4 

E 

01
31
08
0

00
04
00
0

0 

干
细

胞
成

分
去

除
费
 对

骨
髓

/
外

周
血

/
脐

带
血

等
各

种
干

细
胞

移
植

物
中

的
特

定
成

分
（

如
红

细
胞

、
血

浆
或

血
浆

中
特

定
成

分
等

）
进

行
分

离
和

去
除
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准
备
、
沉
降
、
分
离
、

再
次

混
匀

、
封
存

、
标
记

、
处
理

用

物
等

步
骤

所
需
的

人
力
资

源
、
设

备

运
转
成
本
与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 

 
成

分
 
18

15
 
1
6
3
3 

每
日

去
除
超
过

2

个
成

分
的
按

2
个

成
分

收
费
。
 

乙
类
 

0
.
1 

限
支

付

血
液

系

统
疾

病
 

2
5 

E 

01
31
08
0

00
05
00
0

0 

干
细

胞
分

离
制

备
费
 通

过
从

骨
髓

、
外

周

血
、

脐
带

血
等

来
源

中
分

离
制

备
提

取
干

细
胞

。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准

备
、
分

离
、
提

取

干
细

胞
、

计
数
、

装
袋
、

封
口
、

处

理
用

物
等

步
骤
所

需
的
人

力
资
源

、

设
备

运
转

成
本
与

基
本
物

质
资
源

消

耗
。
 

 
 

袋
 

19
00
 
1
9
0
0 

每
日

计
费

不
超

过
1

个
计

价
单

位
。
 

乙
类
 

0
.
1 

限
支

付

血
液

系

统
疾

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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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
 

国
家

项

目
编

码
 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
产
出

 
价
格
构
成

 
加
收
项

 
扩
展
项

 
计

价
 

单
位
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
 

计
价

说
明

 

医
保

支
付
政

策
 

市
 

县
 

支
付

 

类
别

 

首
付

 

比
例

 
备

注
 

2
6 

E 

01
31
08
0

00
06
00
0

0 

干
细

胞
冷

冻
费
 

将
制

备
后

的
干

细
胞

进
行

冷
冻
。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计

数
、
转

移
至
冷

冻

载
体

、
冷

冻
、
处

理
用
物

等
步
骤
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、

设
备
运

转
成
本

与
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袋
 

18
3 

1
8
3 

每
日

冷
冻
超
过

6

袋
按

6
袋
收

费
。
 乙

类
 

0
.
1 

限
支

付

血
液

系

统
疾

病
 

2
7 

E 

01
31
08
0

00
07
00
0

0 

干
细

胞
冷

冻
续

存
费
 将

冷
冻

后
的

干
细

胞

持
续

冻
存
。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将

冷
冻
后

的
干
细

胞

持
续

冻
存

至
解
冻

复
苏
前

，
或
约

定

截
止

保
存

时
间
期

间
所
需

的
人
力

资

源
、

设
备

运
转
成

本
与
基

本
物
质

资
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袋
•日

 
3 

3 
 

丙
类
 

 
 

2
8 

E 

01
31
08
0

00
08
00
0

0 

干
细

胞
回

输
费
 

将
干

细
胞

重
新

输
注

到
体

内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准
备
、
解
冻
、
计
数
、

输
注

、
观

察
、
处

理
用
物

等
步
骤
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和

基
本
物

质
资
源

消

耗
。
 

 
 

袋
 

30
0 

2
7
0 

 
乙

类
 

0
.
1 

限
支

付

血
液

系

统
疾

病
 

2
9 

E 

01
31
08
0

00
09
00
0

0 

造
血

干
细

胞
移

植
费
 通

过
植

入
健

康
的

造

血
干

细
胞

，
改

善
造

血
功

能
异
常

。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移

植
方
案

制
定
、

进

入
移

植
舱

后
相
关

准
备
、

解
冻
、

细

胞
回
输
/
注
射
、
观
察
、
效
果
评
估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骤

所
需
的

人
力
资

源
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次
 

35
53
 
3
1
9
7 

1
.不

可
与
“

干
细

胞
回

输
”
同

时
收

取
。
 

2.
每

例
患

者
住

院
周

期
内

仅
可

收
取

1
次
，
不
可

按
“

袋
”
或
“
毫

升
数

”
收
费

。
 

乙
类
 

0
.
1 

限
支

付

血
液

系

统
疾

病
 

3
0 

E 

01
31
08
0

00
10
00
0

0 

血
液

辐
照

费
 

通
过

放
射

线
对

供
血

进
行

辐
照
处

理
。
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审
核
、
血
制
品
准
备
、

照
射

、
处

理
用
物

等
步
骤

所
需
的

人

力
资

源
、

设
备
运

转
成
本

与
基
本

物
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次
 

10
0 

1
0
0 

1.
“

次
”

指

“
人

·
次
”

。
 

2.
医

疗
机

构
使

用
由

血
库
、
血
站

提
供

的
辐

照
血

时
，
不
再

另
收
血

液
辐

照
费
。
 

乙
类
 

0
.
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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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
 

国
家

项

目
编

码
 项

目
名

称
 

服
务

产
出

 
价
格
构
成

 
加
收
项

 
扩
展
项

 
计

价
 

单
位
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
 

计
价

说
明

 

医
保

支
付
政

策
 

市
 

县
 

支
付

 

类
别

 

首
付

 

比
例

 
备

注
 

3
1 

E 

01
31
08
0

00
11
00
0

0 

血
液

除
滤

费
 

通
过

装
置

除
滤

供
血

中
的

白
细

胞
等

成

分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审
核
、
血
制
品
准
备
、

滤
除

、
处

理
用
物

等
步
骤

所
需
的

人

力
资
源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
 

 
 

次
 

2
0 

2
0 

“
次

”
指

“
人

·
次
”
 

乙
类
 

0
.
1 

 

3
2 

E 

01
31
08
0

00
12
00
0

0 

术
中

自
体

血
回

输
费
 通

过
设

备
收

集
术

中

患
者

失
血

，
处

理
后

回
输

到
患
者

体
内
。
 

所
定

价
格

涵
盖
失

血
回
收

、
处
理

、

回
输

、
处

理
用
物

等
步
骤

所
需
的

人

力
资

源
、

设
备
运

转
成
本

与
基
本

物
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次
 

44
7 

4
0
2 

开
展

体
外

循
环

时
，
没
有

使
用
自

体
血

回
收

设
备

回
收

血
液
的

，
不

得
收

取
本

项
目

费
用
 

甲
类
 

 
 

3
3 

E 

01
31
08
0

00
13
00
0

0 

经
照

射
自

体
血

回
输

费
 

通
过

光
学

技
术

照
射

等
处

理
采

集
血

，
回

输
患

者
体
内
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消
毒
、
采
血
、
照
射
、

输
氧

、
回

输
、
处

理
用
物

等
步
骤
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、

设
备
运

转
成
本

与
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次
 

2
0 

2
0 

 
丙

类
 

 
 

3
4 

E 

01
31
08
0

00
14
00
0

0 

富
血

小
板

血
浆

制
备

费
 

通
过

采
集

外
周

血
，

浓
缩

提
取

富
血

小
板

血
浆

，
用

于
后

续
治

疗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消
毒
、
采
血
、
分
离
、

富
集

、
保

存
、
处

理
用
物

等
步
骤

所

需
的

人
力

资
源
和

基
本
物

质
资
源

消

耗
。
 

 
 

次
 

95
0 

9
5
0 

1
.不

与
“

血
细
胞

单
采

费
”
同

时
收

取
。
2
.不

得
另
外

收
取

富
血

小
板

血
浆

制
备

器
及

套
件

费
用
。
 

丙
类
 

 
 

3
5 

E 

01
31
08
0

00
15
00
0

0 

新
生

儿
换

血
治

疗
费
 通

过
替

换
新

鲜
的

血

液
，

改
善

新
生

儿
溶

血
或

体
内

代
谢

产
物

异
常

等
病
症

。
 

所
定
价
格
涵
盖
消
毒
、
穿
刺
、
置
管
、

反
复
抽
取
/
推
注
、
拔
管
、
压
迫
止
血
、

处
理

用
物

等
步
骤

所
需
的

人
力
资

源

和
基
本
物
质
资
源
消
耗
。
 

 
 

次
 

55
0 

5
5
0 

 
甲

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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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2 

洛
阳
市
取
消
医
疗
服
务
价
格
项
目

 
A
：
豫

计
收
费
〔

20
01
〕
10
18

号
  

B：
豫
计
收

费
〔
20

02
〕
52

7
号
  
C
：
豫
发
改
办
〔
20
04

〕
14
5
号
  
D：

豫
发
改

收
费
〔
20

04
〕
13

0
7
号
 
 E
：
豫

发
改
收

费
〔
2
0
0
5〕

1
4
6
号

  
F
：

豫
发

改
收
费
〔
20
05
〕
13
78

号
  

G：
豫

发
改

收
费
〔
20

05
〕
13

79
号
  
H：

豫
发
改
收
费
〔

20
06

〕
17

14
号
  
I：

豫
发

改
收

费
〔

2
00
8
〕
60

号
  
J：

豫
发

改
收

费
〔

2
0
0
8
〕
1
8
3
0

号
  
K
：
豫

发
改

收
费
〔
20
10
〕
23
0
号
  
L
：
豫
发
改
收
费
〔
20

11
〕
23
77

号
  
M
：
豫
发
改
收
费
〔
20

13
〕
22

8
号
  
N
：
豫

发
改

收
费
〔
2
0
1
4
〕
16
47

号
  

O
：
豫

发
改

收
费
〔
2
0
1
7
〕

8
6
号
  
P：

豫
医

保
办

〔
20
19
〕

4
6
号

  
Q
：
豫
医
保
办
〔
20
20

〕
10

号
 
 R
：

豫
医
保
办
〔
20

20
〕
4
8
号
  
S：

豫
医
保

办
〔

20
21

〕
8
号
 
 T

：
豫

医
保
办

〔
2
02
1
〕
9
号

  
U：

豫

医
保

办
〔
20
21
〕
26

号
  

V：
豫

医
保

办
〔

20
21

〕
27

号
  
W：

豫
医
保
办
〔
20

21
〕
38

号
  
X：

豫
医
保
办
〔
20

21
〕
63

号
 
 Y

：
豫

医
保
办
〔

2
02
3
〕
4
号

  
Z：

豫
医
保

办
〔
2
0
2
3
〕

7
号
  
AA

：
豫
医

保
办
〔
20
23
〕
8
号
  

AB
：
豫
医
保
办
〔
20
23

〕
9
号
  
A
C：

豫
医
保
办
〔
20

23
〕
12

号
  
AD
：
豫
医

保
办

函
〔

20
23

〕
8
号
  

AE
：
豫
医

保
办
〔
2
0
2
3〕

59
号
 
 A
F
：

豫
医

保
办
〔
20
23

〕
86

号
  

AG
：
豫

医
保

办
〔
20

23
〕
10
1
号
  
AH
：
豫
医
保
办
〔
20
24

〕
49

号
 
 A
I
：
豫
医
保
办
〔
20
24

〕
57

号
  

AJ
：
豫

医
保

办
〔

2
0
2
4
〕
74

号
  

AK
：
豫
医

保
办

〔
20

24
〕
8
2
号
  
A
L：

豫
医

保
办
〔

20
24

〕
85

号
  
AM
：
豫
医
保
办
〔
20

25
〕
18

号
  
AN
：
豫
医
保
办
〔
20

25
〕
3
3
号

  
A
O：

豫
医

保
办
〔

2
02
5
〕

34
号
  

AP
：

豫
医

保
办

〔
20

25
〕
43

号
  

AQ
：
豫

医
保

办
〔
20
25
〕
44

号
 
 A
R
：
豫
医
保
办
〔
20
25

〕
47

号
  
AS
：
豫
医
保
办
〔
20

25
〕
51

号
  

AT
：
豫

医
保

办
〔
2
0
2
5
〕
57

号
 

序
号
 

文
件
 

出
处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项
目

编
码
 

项
目
名
称
 

项
目
内
涵
 
除
外
 

内
容
 

计
价
 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 

类
别
 

首
自

付

比
例
 

备
注
 

市
 

县
 

1 
A
M（

W（
P）

）
 

D 
31
15
02
00
2 

眼
动
检
查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2 
A
M（

W（
P）

）
 

D 
31
15
02
00
4 

首
诊
精
神
病
检
查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

 
 

 

3 
A
M（

W（
P）

）
 

D 
31
15
02
00
5 

临
床
鉴
定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4 
A
M（

W（
P）

）
 

E 
31
15
02
00
9 

沙
盘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5 
A
M（

W（
P）

）
 

D 
31
15
03
00
2 

常
温
冬
眠
治
疗
监
测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6 
A
M（

W（
P）

）
 

E 
31
15
03
00
3 

精
神
科
监
护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7 
A
M（

W（
P）

）
 

E 
31
15
03
00
4 

电
休
克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8 
A
M（

W（
P）

）
 

E 
31
15
03
00
5 

多
参
数
监
护
无
抽
搐
电
休
克
治
疗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

 
 

 

9 
A
M（

W（
P）

）
 

E 
31
15
03
00
6 

暴
露
疗
法
和
半
暴
露
疗
法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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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 

文
件
 

出
处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项
目

编
码
 

项
目
名
称
 

项
目
内
涵
 
除
外
 

内
容
 

计
价
 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 

类
别
 

首
自

付

比
例
 

备
注
 

市
 

县
 

1
0 

A
M（

W（
P）

）
 

E 
31
15
03
00
7 

胰
岛
素
低
血
糖
和
休
克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1
1 

A
M（

W（
P）

）
 

E 
31
15
03
00
8 

行
为
观
察
和
治
疗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

 
 

 

1
2 

A
M（

W（
P）

）
 

E 
31
15
03
00
9 

冲
动
行
为
干
预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1
3 

A
M（

W）
 

E 
31
15
03
01
5 

工
娱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1
4 

A
M（

W）
 

E 
31
15
03
01
6 

特
殊
工
娱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1
5 

A
M（

W）
 

E 
31
15
03
01
7 

音
乐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1
6 

A
M（

W）
 

E 
31
15
03
01
8 

暗
示
疗
法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1
7 

A
M（

W）
 

E 
31
15
03
01
9 

松
驰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1
8 

A
M（

W）
 

E 
31
15
03
02
0 

漂
浮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1
9 

A
M（

W）
 

E 
31
15
03
02
1 

听
力
整
合
及
语
言
训
练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2
0 

A
M（

A）
 

E 
31
15
03
02
2 

心
理
咨
询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2
1 

A
M（

W（
F）

）
 

E 
31
15
03
02
3 

心
理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2
2 

A
M（

F）
 

D 
31
15
03
02
4 

麻
醉
分
析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2
3 

A
M（

W（
A）

）
 

E 
31
15
03
02
5 

催
眠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2
4 

A
M（

A）
 

E 
31
15
03
02
6 

森
田
疗
法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2
5 

A
M（

W（
A）

）
 

E 
31
15
03
02
7 

行
为
矫
正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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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 

文
件
 

出
处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项
目

编
码
 

项
目
名
称
 

项
目
内
涵
 
除
外
 

内
容
 

计
价
 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 

类
别
 

首
自

付

比
例
 

备
注
 

市
 

县
 

2
6 

A
M（

A）
 

E 
31
15
03
02
8 

厌
恶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2
7 

A
M（

E）
 

E 
31
15
03
02
9 

脱
瘾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2
8 

A
M（

O）
 

E 
31
15
03
03
1 

儿
童
行
为
干
预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2
9 

R
（
G
）
 

G 
33
01
00
00
1 

局
部
浸
润
麻
醉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3
0 

K 
G 

33
01
00
00
2 

神
经
阻
滞
麻
醉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3
1 

K 
G 

33
01
00
00
3 

椎
管
内
麻
醉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3
2 

J 
G 

33
01
00
00
4 

基
础
麻
醉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3
3 

A
B 

G 
33
01
00
00
5 

全
身
麻
醉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3
4 

F 
G 

33
01
00
00
7 

支
气
管
内
麻
醉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3
5 

A 
G 

33
01
00
00
8 

术
后
镇
痛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3
6 

A 
G 

33
01
00
00
9 

侧
脑
室
连
续
镇
痛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

 
 

 

3
7 

A 
G 

33
01
00
01
0 

硬
膜
外
连
续
镇
痛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

 
 

 

3
8 

A 
G 

33
01
00
01
6 

控
制
性
降
压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3
9 

A
H（

J）
 

G 
33
01
00
01
8 

急
危
病
人
麻
醉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4
0 

N 
G 

33
01
00
02
8 

麻
醉
恢
复
室
监
护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

 
 

 

4
1 

R 
G 

33
01
00
02
9 

无
插
管
全
麻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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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 

文
件
 

出
处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项
目

编
码
 

项
目
名
称
 

项
目
内
涵
 
除
外
 

内
容
 

计
价
 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 

类
别
 

首
自

付

比
例
 

备
注
 

市
 

县
 

4
2 

R 
G 

33
01
00
03
0 

表
面
麻
醉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4
3 

E 
E 

31
08
00
00
7 

自
体
血
回
收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4
4 

E 
E 

31
08
00
01
0 

血
液
稀
释
疗
法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4
5 

A
L（

M）
 

E 
31
08
00
01
1 

经
照
射
自
体
血
回
输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4
6 

E 
E 

31
08
00
01
2 

骨
髓
采
集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4
7 

E 
E 

31
08
00
01
3 

骨
髓
血
回
输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4
8 

E 
E 

31
08
00
01
4 

外
周
血
干
细
胞
回
输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4
9 

E 
E 

31
08
00
01
5 

骨
髓
或
外
周
血
干
细
胞
体
外
净
化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

 
 

 

5
0 

E 
E 

31
08
00
01
6 

骨
髓
或
外
周
血
干
细
胞
冷
冻
保
存

 
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

 
 

 

5
1 

E 
E 

31
08
00
01
7 

血
细
胞
分
化
簇
抗
原
（

CD
）
34

阳
性
造

血
干
细
胞
分
选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5
2 

E 
E 

31
08
00
01
8 

血
细
胞
分
化
簇
抗
原
（

CD
）
34

阳
性
造

血
干
细
胞
移
植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5
3 

E 
E 

31
08
00
01
9 

配
型
不
合
异
基
因
骨
髓
移
植

T
细
胞
去

除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5
4 

E 
E 

31
08
00
02
0 

骨
髓
移
植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5
5 

E 
E 

31
08
00
02
1 

外
周
血
干
细
胞
移
植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5
6 

E 
E 

31
08
00
02
2 

自
体

骨
髓

或
外

周
血

干
细

胞
支

持
治
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5
7 

E 
E 

31
08
00
02
3 

脐
血
移
植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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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 

文
件
 

出
处
 

财
务

分
类

代
码
 

项
目

编
码
 

项
目
名
称
 

项
目
内
涵
 
除
外
 

内
容
 

计
价
 

单
位
 

价
格

（
元
）
 

说
明
 

医
保
 

支
付
 

类
别
 

首
自

付

比
例
 

备
注
 

市
 

县
 

5
8 

E 
E 

31
08
00
02
31
 脐

血
采
集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5
9 

K 
E 

31
08
00
02
4 

细
胞

因
子

活
化

杀
伤

（
CI

K
）

细
胞

输

注
治
疗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6
0 

M
（
K
）
 

E 
31
08
00
02
9 

肿
瘤
浸
润
淋
巴
细
胞
输
注
治
疗
（

TI
L）
  

 
 

 
 

该
项

目
取
消
 

 
 

 

6
1 

G 
E 

s3
10
80
10
03
 骨

髓
单
个
核
细
胞
分
离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6
2 

V 
E 

B3
10
80
00
30
 富

血
小
板
血
浆
（

PR
P）

制
备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6
3 

A
M（

W（
A）

）
 

E 
31
12
02
00
9 

新
生
儿
换
血
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 

 
 

 

6
4 

G 
E 

s3
10
80
10
04
 干

细
胞
移
植
泵
注
药
 

 
 

 
 

 
该

项
目

取
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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